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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文號：114.09.30 國產字第 1140900002 號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2-880 

國泰產物行動裝置保險（一次交付乙型） 

 

主要給付項目：承保行動裝置之原機維修或置換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契約

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

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一、 要保人：係指向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有繳付保險費義務之人，但不得為電信經銷商、行動裝置

經銷商或維修商。 

二、 被保險人：係指於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要保人即為列名被保險

人，經要保人許可使用承保行動裝置之人亦為被保險人。 

三、 行動裝置：係指要保人所購買經本公司同意承保之可攜式電子產品；經指定維修中心原機維修

或置換後，以原機維修或置換後之可攜式電子產品作為承保之行動裝置。 

四、 原機維修：係指本公司指定之維修廠商依照原廠授權之維修方式就行動裝置更換受損之零件，

其他未受損之零件則不予更換。 

五、 置換：係指本公司依照原廠授權之方式以整新品置換行動裝置，若原廠未能提供整新品時，本

公司以相同款式之新品行動裝置置換之。若同款行動裝置停產、缺貨或其他原因致本公司無法

取得相同之行動裝置時，本公司有權以類似規格之新品行動裝置替代之。 

六、 產品識別碼：係指承保行動裝置之本體所載之 IMEI 碼或 S/N 序號。 

七、 指定維修中心：係指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電信業者門市或維修廠商(限台澎金馬地區)。 

 

第三條 承保範圍  

對於承保之行動裝置於保險期間內無法正常使用或因不可預料之事故所致毀損，被保險人至遲應於

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屆滿後十五個日曆天內將前述行動裝置送至指定維修中心者，本公司得選擇以原

機維修或置換方式進行理賠，理賠次數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累計最高賠償次數為限。 

 

第四條 保險期間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日時為準；所載日時以中原標準時間為準。 

 

第五條 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承保行動裝置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或有下列狀況時，不負賠償責任：  

一、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故意行為。 

二、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從事犯罪或教唆犯罪或逃避合法逮捕之行為。 

三、 戰爭、類似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為或

恐怖主義行為。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

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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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

恐懼狀態。 

四、 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五、 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土石流、地

陷等天然災變。 

六、 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所謂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損

失。 

七、 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 

八、 一般使用狀況下之正常損耗，或原廠公告非其保固範圍內之現象。所謂正常損耗，係指磨損、

腐蝕、氧化、鏽垢、變質、自然耗損。 

九、 因電池蝕漏、電力不足或遽增或不適當電壓或電流。 

十、 承保行動裝置製造商或經銷商依法或依約應負保固或瑕疵擔保責任範圍內提供之修復服務或召

回。 

十一、 軟體無法使用、軟體(包括操作系統與任何儲存資料)使用、安裝或移除以及電腦病毒或具有

危險性之程式碼所導致之故障、承保行動裝置周邊設備或新增硬體所造成之故障。 

十二、 傳輸線、觸控筆、電線、連接器、SIM 卡、記憶卡、其他非基本功能所必要選購配備或非經

本公司同意載明之承保設備之損壞。不影響產品正常功能使用之行動裝置外型、非功能性或裝

飾性零組件之損壞，外殼、充電孔之單獨故障或損壞。 

十三、 承保行動裝置未經原廠同意之改裝、動拆、替換零件、不當安裝、變更或未遵守原廠關於組

裝、操作或保養之說明與指示，或使用未經原廠授權之電池、零件或配件所致之損害。 

十四、 承保行動裝置無法清楚辨識產品識別碼或其產品識別碼遭竄改、汙損或移除。 

十五、 任何個人及企業，將行動裝置使用於營利商業目的，包括但不限於租借他人使用所致之損

壞。 

十六、 一般定期(或預防性)保養、清潔、調整或校準，以及未發現任何毀損或無法正常使用之檢查

費用。 

十七、 承保行動裝置之遺失;或因竊盜、搶奪、強盜行為所致承保行動裝置之滅失。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

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

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後經

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保險契約。 

 

第七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

憑。除經本公司同意延緩交付者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原機維修或置換，本公司不負賠償

責任。 

 

第八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變更申請，除另有約定外得以電話、行動應用程式（APP）或網路為之，惟經本公司

同意後始生效力。 

要保人申請終止本保險契約時，本公司應發給批單提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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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之返還  

本保險契約依下列情形終止時，除另有約定外，本公司就終止前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應按下列

方式計算無息退還予要保人： 

一、要保人申請終止本保險契約時，本保險契約自申請日之翌日零時起終止，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

算返還未到期保險費。 

二、本公司終止保險契約時，於終止日前十五日通知要保人後終止之，本公司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

未到期保險費。 

三、若本公司已依本契約約定進行理賠後，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約定所負擔之理賠次數已達累計最高賠償次數時，本保險契約自本公司賠付後

即行終止，本公司不另以書面通知終止，且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第十條 保險事故之發生、理賠申請與履行義務  

行動裝置發生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承保事故時，被保險人應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將受損之行動

裝置整組送至指定維修中心，並透過指定維修中心提供下列資料向本公司申請理賠： 

一、理賠申請書或經本公司同意以其他方式為之。 

二、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檢附其他證明文件。 

 

第十一條 理賠方式  

行動裝置發生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承保事故，本公司以原機維修為原則，若無法原機維修或維修費用

高於置換費用時，以置換方式進行理賠。本公司以置換方式進行理賠後，即取得原送修之行動裝置

之所有權。 

 

第十二條 自負額  

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期間內每一保險事故，須先負擔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

負額之部分負賠償之責。 

 

第十三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金額

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險人

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

之。 

 

第十四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

交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六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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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短期費率係數表 

1.一年期躉繳保費適用     
 

期間費率比 按全年保險費百分比 

一個月或以下者 15 

超過一個月至滿二個月者 25 

超過二個月至滿三個月者 35 

超過三個月至滿四個月者 45 

超過四個月至滿五個月者 55 

超過五個月至滿六個月者 65 

超過六個月至滿七個月者 75 

超過七個月至滿八個月者 80 

超過八個月至滿九個月者 85 

超過九個月至滿十個月者 90 

超過十個月至滿十一個月者 95 

超過十一個月至滿十二個月者 100 

2.二年期躉繳保費適用     

本公司就終止前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應按日數比例計算無息退還予。 

 


